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4,530,365.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4,530,365.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其他农副食品，动、植物油制品
	米面油肉蛋奶等
	6.00（项）
	24,530,365.00
	农、林、牧、渔业
	是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报价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大米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2
	面粉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3
	菜籽油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4
	牛奶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5
	肉类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6
	鲜鸡蛋
	项
	%
	100.00
	百分比
	超出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响应。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其他农副食品，动、植物油制品
	米面油肉蛋奶等
	大米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米面油肉蛋奶等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大米(核心产品）
	一、质量指标：一级粳米。
二、规格：一次性袋装，每袋≤25kg。
三、大米应符合GB/T 1354-2018标准（或最新标准）和 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投标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于2025年出具的投标产品的检验报告复印件。黄曲霉毒素B1、铅、汞、六六六、滴滴涕、镉必须进行检验且检验结果须符合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要求，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四、标签应符合GB 7718-2011标准（或最新标准）。
五、送达学校的大米在保质期内且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两个月。
六、包装应符合GB/T 17109-2008标准（或最新标准）的规定和食品安全要求。
 

	2
	★
	面粉
	一、质量指标：精制粉。
二、规格：一次性袋装，每袋≤ 25kg。
三、面粉应符合GB/T1355-2021（或最新标准）和 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投标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于2025年出具的投标产品的检验报告复印件。黄曲霉毒素 B1、铅、汞、六六六、滴滴涕、镉必须进行检验且检验结果须符合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要求，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四、送达学校的面粉在保质期内且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两个月。
五、包装应符合GB/T 17109-2008标准（或最新标准）的规定和食品安全要求。
 

	3
	★
	菜籽油
	一、质量指标：一级压榨菜籽油 （非转基因）。
二、规格：一次性桶装，每桶≤12.5升/桶。
三、菜籽油应符合GB/T 1536-2021标准（或最新标准）和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投标时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于2025年出具的投标产品的检验报告复印件。黄曲霉毒素B1、铅、乐果必须进行检验且检验结果须符合GB2715-2016标准（或最新标准）要求。提供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四、包装应符合GB/T 17374-2008标准（或最新标准）及国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标签应符合GB 7718-2011标准（ 或最新标准）。
五、送达学校的油在保质期内且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两个月，油质清澈明亮，无异味，不得有沉淀污物等。

	4
	★
	肉类
	一、品种：生鲜的猪肉、 鸡肉（鸡边腿、鸡大胸、整鸡）、鸭 肉、牛肉、羊肉。不接受配送任何半熟或全熟动物产品。
二、配送肉类须符合GB 2707-2 016 现行国家标准或国家卫生、食品安全最新标准，所供肉类不得检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瘦肉 精 ”专项整治方案》（食安办〔201 1〕14 号）规定的“瘦肉精 ”品质目录，须符合GB 31650-2019国家最新标准规定，禁止提供注水肉类等，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符合规定。
三、生鲜猪肉、牛肉、羊肉类 ：无槽头肉和血刀肉 ； 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摘除干净；无残留毛绒 ，不准带长短毛 ；不带浮毛、凝血块、胆污、粪污及其他污染物 ；肌肉应有光泽 ，不粘手 ，有弹性，指压后凹陷立即恢复原状，并具有鲜肉的正常气味，排骨类无龙骨。
 四、符合生猪溯源体系要求并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和动物产品检疫（或检测）合格验讫印章以及生猪定点屠宰厂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
 五、禽肉质量符合GB 16869-2005《鲜、冻禽产品》规定要求，牛肉质量符合GB/T17238-2022《鲜、冻分割牛肉》、羊肉质量符合GB/T9961-2008《鲜、冻胴体羊肉》等相关肉类规定要求 。禽肉类鲜活原料应体壮，色泽正常，无病，无内脏，无异物，符合规格要求，达到食用标准。生鲜禽肉类必须保证新鲜，应符合食品安全溯源管理要求。

	5
	★
	鲜鸡蛋
	一、鲜鸡蛋质量要求：应符合 G B/T39438-2020《包装鸡蛋》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蛋与蛋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等规定或国家卫生 、食品安全最新标准 ；保证质保期内新鲜 、卫生 、安全，蛋壳光滑、干净，无破损，无沙壳 、畸形 、麻点 ；蛋黄蛋清界限分明；送达学校的鸡蛋距产蛋时间不超过一周。
二、散装生鲜禽蛋应有动物产品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外地生鲜禽蛋应有其所在地的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或检疫（或检测）验讫标识。

	6
	★
	牛奶
	一、污染物： 符合GB2762-2022的规定。
二、真菌毒素：符合GB276 1-2017的规定。
三、微生物指标：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每盒净含量200毫升，正负偏差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四、包装用料：盒装。包装用料应符合国家规定，不易破损，与食品接触部分不得含有害成分，手持不易变形，吸管不易折断。 
五、包装外表面的文字说明：产品种类、营养成分及含量、原料及配料、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商、联系电话等。 
六、保质期：常温下不低于180天，送达学校的学生饮用奶生产日期必须在60天内。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项目考核表
	雷波县中小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和原辅材料采购项目考核表
	雷波县中小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和原辅材料采购项目考核表

	质
量
类
	序号
	考核标准
	分值（满分100分）

	
	1
	未按学校要求配送食材
	每有一次扣5分

	
	2
	食材被水浸泡后增重的
	每有一次扣5分

	
	3
	同一批次食材2个以上品种不洁净的
	每有一次扣5分

	
	4
	配送食材混杂有异物的
	每有一次扣5分

	
	5
	配送的食材有发潮或发霉现象的
	每有一次扣5分

	
	6
	配送的食材包装变形、渗漏的
	每有一次扣5分

	服
务
类

	1
	按照学校要求的时间配送货物
	每迟到1次扣5分

	
	2
	按照学校要求的数量配送货物
	每有1次未按要求数量配送的扣5分

	
	3
	因食品质量问题的后响应时间
	未按响应时间到场的每有一次扣10分

	
	4
	配送服务态度不端正的
	每有一次扣5分


由学校每月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并将考核表上交县教育体育局。若考评分低于60分则视为不合格，各联合采购单位将依据退出机制解除与供应商合同，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供应商相关责任。

	2
	★
	退出机制
	    中标供货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下列情况之一，将没收履约保证金，并取消供应商资格，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一是生产或配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二是发生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三是配送食品超过保质期限的；四是配送食品与中标食品不相符的；五是转包他人的；六是连续三次无故不按时供货（不可抗力因素除外），造成学校无法满足学生就餐的；七是供应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等情况的（安全隐患以监管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书为准）；八是市场监管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产品抽样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的；九是学校对配送食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进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

	3
	★
	配送要求
	（一）供应商提供配送服务，签订合同后按制定的供货路线、方案、约定时间（可单次或多次）配送食材到达学校，并确保配送食品新鲜、优质、安全可靠，保障学校学生能按时食用，并与学校做好交接手续，不得将配送工作进行任何方式的转包或分包，若中标人无故不按时供货或不能满足学校需求，采购方可无条件终止合同。
（二）配送车辆应符合相关卫生要求，无异味，做到每日清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运输过程中必须落实防潮、防暴晒、防雨淋、防污染和防冻措施，并采用双人双锁管理。配送工作人员必须提供无犯罪、吸毒史的承诺或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以及提供卫生防疫部门出具的健康合格证明。
（三）建立出入库台账。供应商对所供产品安全负责，建立24小时监控体系。所有配送产品在配送前，必须由供应商自行查验，在出库前再次检查产品的有效期、包装等。每学期期末食品食材必须为零库存。
    （四）在运输过程中损坏的货物由供应商承担，对破损、变质等不符合要求的货物无条件更换。若在食用或抽检过程中所供产品变质（非学校原因引起的），供应商除无条件更换外，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采购人将按退出机制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责任。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根据联合采购人实际情况约定时间交货

	2
	★
	交货地点
	联合采购学校及下属教学点

	3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付款进度安排
	1、进度款，完成每月的食材配送且验收合格，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据实情况说明为支付所配送货物金额1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本项目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 号）、财库〔2021〕22 号、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等进行验收。 （2）验收由采购人组织验收。质量验收合格方能收货。验收时抽样发现学生食材有短缺、次品、损坏情形之一或其它不符合标准的情形，采购人及中标供应商需做详尽的现场记录，中标供应商需无条件更换该批次产品，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和其他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各批次食材食品留样由中标供应商按留样要求严格实施。 （4）若发现产品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和抽检（抽检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凭正式发票与中标供应商据实结算），并按规定依法追究中标供应商的相关责任。

	6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详见3.2技术要求中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中要求。

	7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合同中约定

	8
	★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1.中标后提供能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冷库场地及仓库，且场地需安装监控，保证场地无死角，随时配合相关部门调阅视频监控（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供应商所投肉类产品屠宰厂（场）须具有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其中猪肉的屠宰厂（场）还须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生猪定点屠宰证（A类）。 3、大米、面粉、菜籽油定价采购（大米最高单价 6 元/kg；面粉最高单位 5 元/kg；菜籽油最高单价 16 元/升），供应商报价时采用百分比报价方式，结算价格=定价×报价百分比（如大米报价百分比为 95%，则结算价格为：6 元/kg*95%，即为 5.7 元/kg）。 4、肉类、鲜鸡蛋、牛奶价格结算：（1）价格以市场基准价×报价百分比结算：（2）县教育体育局组织询价小组成员，在雷波县城两家及以上大型超市或农贸市场采集挂牌价（精品价与特价不采用）的平均价作为市场基准价。（3）询价原则上每月进行一次询价，每学期询价不得低于3 次，严格按投标品牌、品级、品质、包装规格执行，若雷波县城不能询价的则可以向其他县域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询价。（4）若遇特殊情况（如：非洲猪瘟、疫情等），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浮动（浮动超过±20%），则立即重新开展询价工作，不对乡镇市场进行询价，各供货商自行核算配送到校成本。（5）询价小组由县教育体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发展改革局、县农业农村局、学校代表、供应商代表等共同组成。 5、中小企声明函应对招标文件3.2技术要求中，技术要求名称所列产品进行逐项声明。 ★6、因系统原因，文件内无法对本项目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进行分割，现特此说明：本项目标的名称内的六项产品中，米、面、油、肉、奶所属行业为工业，蛋所属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故各潜在投标供应商在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时，并按照本项要求填写正确的所属行业。 ★7、供应商在执行本次项目配送过程中，需严格执行《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相关要求，配合采购人在“832平台”上购买符合要求的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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